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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交建函〔2026〕37号

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印发《江苏省公路水运工程

质量检测机构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

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设区市交通运输局，省交通综合执法局，省交建局，厅港航

中心：

根据《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印发<公路水运工程质量检

测机构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要求，现将

《江苏省公路水运工程质量检测机构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

实施方案》予以印发，请各设区市交通运输局、各相关单位结

合工作实际贯彻落实。

江苏省交通运输厅

2026年5月8日

抄送：交通运输部办公厅

江 苏 省 交 通 运 输 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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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公路水运工程质量检测机构

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

一、工作任务

公路水运工程质量检测机构突出问题专项整治针对检

测机构检测行为不规范、检测结果真实性不足等突出问题，

加强检测机构监管，采取检测报告信息直传、检测数据溯源、

报告随机抽查、投诉举报核查等手段，严厉打击伪造、篡改

检测数据、报告等违法违规行为，压实检测机构主体责任，

督促检测机构合法合规开展检测活动，确保检测数据结果真

实、准确。

二、工作安排

1、专项整治工作重点主要包括市场行为、质量保证体

系运行、检测行为方面，具体内容见附件1。

2、公路、水运工程甲级和交通工程专项检测机构（以

下简称“甲级机构”）专项整治工作，由部牵头组织，省厅组

织实施。

3、公路、水运工程乙、丙级和桥梁隧道工程专项检测

机构（以下简称“乙丙级机构”）专项整治工作，由各设区市

交通运输局参照省厅工作方案组织实施。

4、整治工作自2026年4月开始至2026年11月结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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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工作方式及步骤

1、检测机构自查。检测机构对照整治重点，深入开展

自查，建立问题台账，制定整改措施，明确整改责任人和整

改期限，及时整改到位。检测机构自查自纠问题不作为交通

运输主管部门行政处罚工作依据。4月30日前，检测机构完

成自查，填报自查整改表（附件1）留档备查（甲级机构自

查和报告上传已提前布置）。

甲级机构在部“检测报告直传信息平台”（网址：http：

//jlz.iyunbiao.com/）上传完成2026年1月至4月出具的全部检

测报告相关信息，后续在出具检测报告后3个工作日内上传

检测报告信息。

2、监管部门核查。省厅按照整治工作重点，采取检测

机构现场核查、结合工程项目核查、视频远程核查等方式，

结合部定期工作调度、监督检查、指导帮扶等工作要求，对

辖区内注册的甲级检测机构开展核查，形成问题清单，督促

闭环整改；形成工作汇总表（附件2）于6月底前、9月底前

和11月底前分别向部报送进展情况。

设区市交通运输局对辖区内注册的乙丙级机构开展核

查，形成工作汇总表（附件2）于6月底前、9月底前和11月

底前分别向省厅报送进展情况。

3、关键参数溯源核查。省交建局、厅港航中心对在建

高速公路、大型水运工程基桩完整性、隧道二次衬砌质量两

个关键参数组织自查，配合省交通综合执法局做好核查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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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。省交通综合执法局针对基桩完整性、隧道二次衬砌质量

两个关键参数制定核查计划，对监管的在建高速公路、大型

水运工程涉及的检测机构开展的相关检测，采取“设备锁定、

数据溯源、综合研判”方式，核查原始记录和检测报告真实性、

规范性，配合部组织的溯源核查；形成参数溯源核查表（附

件3）于6月底前、9月底前和11月底前分别报省厅汇总后报

部。

设区市交通运输局对监管的在建高速公路、大型水运工

程涉及的检测机构开展的基桩完整性、隧道二次衬砌质量组

织核查；形成参数溯源核查表（附件3）于6月底前、9月底

前和11月底前分别报省厅汇总报部。

4、配合部开展检测报告随机抽查。甲级机构通过部“检

测报告直传信息平台”上传检测报告编号、唯一性编码、检测

内容、检测结论、检测报告“数字指纹”等信息。省厅配合部

随机抽查检测报告，倒查质量保证体系运行和检测行为，重

点对连续三个月及以上未出具过检测项目“不合格”结论的检

测机构，进行线上延伸核查，问题突出的，将配合部开展实

地核查。

5、投诉举报核查。专项整治期间，部设立投诉举报受

理渠道，接受对检测机构违法违规行为的投诉举报，部受理

邮 箱 为 aqscjb@mot.gov.cn ， 省 厅 受 理 邮 箱 为

jtystjsglc@126.com，各设区市交通运输局、各相关单位要公

布投诉举报受理渠道，并将部、省、设区市投诉举报受理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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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通知到工地试验室、现场检测项目及工程建设项目参建各

方一线人员，投诉举报线索由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按程序开展

核查，一经查实，依法依规严肃处理。

四、整治要求

检测机构要如实上传检测报告信息，杜绝漏报、瞒报。

省厅及各有关单位、设区市交通运输局将严格核实认定核查

工作中发现的问题线索。对专项整治工作中认定检测机构出

具虚假检测报告的，依法依规作出处理，并在公路水运工程

质量检测管理信息系统上标识“资质异常”，在系统首页向社

会公开，检测机构需开展全面整改，经省厅、设区市交通运

输局核查后，报部同意，方可取消标识。对专项整治期间边

纠边犯的，要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，严肃追责。

附件：1.公路水运工程质量检测机构自查整改表

2.公路水运工程质量检测机构突出问题专项整

治工作汇总表

3.公路水运工程质量检测机构关键参数溯源核

查表

4. 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印发《公路水运工程

质量检测机构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》

的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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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
公路水运工程质量检测机构自查整改表

检测机构名称及资质证书编号（公章）： 填报日期：

类别 整治重点
问题表现

（如没有填写无）
整改措施

是否整改完毕

（未整改完毕的列明整改期限）

一、市场行为

1.组织或参与检测业务围标串标

2.转包或违规分包检测项目

3.出借或租用资质证书开展检测业务

4.违反检测单位公正性原则，受委托方或利益

相关方干扰、影响，违法违规出具检测报告

二、质量保证体系运行

1.检测机构质量手册、程序文件等质量保证体

系文件不齐全、不完整

2.行政负责人、技术负责人、质量负责人、报

告审核人、签发人等关键岗位人员职责不明确

、未履行职责；对检测人员依法依规开展检测

未建立管理制度规定

3.档案管理制度不健全，导致检测数据无法追

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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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未建立工地试验室管理制度，对设立的工地

试验室未实施有效的监督检查

5.检测机构设立的工地试验室未有效执行母

体机构管理体系要求

三、检测行为

1.未经检测出具检测报告

2.伪造、变造原始数据、记录，或者未按照标

准等规定采用原始数据、记录

3.减少、遗漏或者变更标准等规定的应当检测

内容或者改变关键检测条件进行检测

4.样品的采集、标识、分发、流转、制备、保

存、处置不符合标准等规定，存在样品污染、

混淆、损毁、性状异常改变等情形

5.使用未经有效检定、校准的仪器设备进行检

测

6.违反国家有关强制性规定的检测规程或者

方法进行检测

7.未按照标准等规定传输、保存原始数据，导

致检测数据、结果无法复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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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人为选择性取样，调换检测样品或者检测对

象进行检测

9.人为拆分检测报告，检测项目参数合格与不

合格分开出具报告

10.未按规定报告在检测过程中发现的涉及工

程主体结构安全的不合格检测项目

11.工地试验室或现场检测项目检测人员未按

合同约定实际到岗履职

12.伪造检测机构公章或者电子印章，伪造签

字人签名或者签发时间

13.检测报告信息未按要求上传，存在漏报、

瞒报情况

总体情况 自查问题共计项整改措施项已完成整改项

备注：检测机构持有多资质的，每资质分别填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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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
公路水运工程质量检测机构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汇总表

填报人（联系方式）： 填报日期：

序号
检测机构名称及资

质证书编号
核查时间

核查方式（现

场、远程等）

问题类型

（整治重点中

的3个类别）

问题

具体描述

处理情况（要求整改、约

谈、通报、行政处罚、暂

停资质重新核定等）

整改情况（问题是否已整

改完毕）
备注

备注：1.每季度报送一次；如上一季度核查发现问题已处理并完成整改，本季度无需重复报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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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3

公路水运工程质量检测机构关键参数溯源核查表

填报人（联系方式）： 填报日期：

序号
检测机构名称及

资质证书编号

在建

项目名称

核查参数

（基桩完整性/隧道

二次衬砌质量）

核查报告

数量

核查桩基、

隧道数量

（根/座）

虚假报告 不实报告
处理情况 整改情况

数量 具体情形 数量 具体情形

备注：1.虚假报告、不实报告认定情形按照交办安监〓〔2024〕1432号文件规定执行。

2.每季度报送一次；如上一季度核查发现问题已处理并完成整改，本季度无需重复报送。




